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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重要濕地評定檢核表 

基
本
資
料 

申請人  
承辦人員  

聯
絡
方
式

地址  
電話／傳真  

電子郵件信箱  

濕
地
資
料 

名
稱

中文  
英文  

濕地類型（可複選） 
□海洋／海岸濕地□內陸濕地□人為濕地 
細分類：＿＿＿＿＿＿＿＿＿＿＿＿＿ 

行政轄區      縣（市）     鄉／鎮／市／區 
建議範圍 東：至    ；西：至    ；南：至    ；北：至    

建議等級 □國際級□國家級□地方級 
面積 約       公頃 

是否位於相關 
法定保護區內 

□野生動物保護區 
□自然保留區 
□水質水量保護區 
□其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國家公園 
□ 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公所

公告之「封溪護魚計畫」 
□否，未位於上述各範圍 

重要價值 

一、濕地保育法第八條第一款至第八款： 
 □ 為國際遷移性物種棲息及保育之重要環境 
 □ 其他珍稀、瀕危及特需保育生物集中分布地區 
 □ 魚類及其他生物之重要繁殖地、覓食地、遷徙路徑及其他重

要棲息地 
 □ 具生物多樣性、生態功能及科學研究等價值 
 □ 具重要水土保持、水資源涵養、防洪及滯洪等功能 
 □ 具自然遺產、歷史文化、民俗傳統、景觀美質、環境教育、

觀光遊憩資源，對當地、國家或國際社會有價值或有潛在價

值之區域 
 □ 生態功能豐富之人工濕地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二、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 
 □ 曾有文獻紀錄、經專家學者調查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認定有保育價值且範圍明確。 

Anita
註解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三十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1040800695號令訂定發布全文16條；並自濕地保育法施行之日施行
【法規來源】重要濕地評定變更廢止及民眾參與實施辦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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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生態資源 
□珍貴稀有動物： 
□珍貴稀有植物： 
□其他： 

申請濕地建議範圍圖說 □有□無 

土地所有權人意願 
調查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有□無 

管
理
機
關
或
單
位

名稱  
聯絡人  
電話  
地址  
傳真  

備註事項  

 
濕地類型 細分類 

海洋或 
海岸型濕地 

A：潮間帶或受潮汐影響之泥灘、沙灘。 

B：潮間帶或受潮汐影響之草澤。 

C：潮間帶或受潮汐影響之林澤，包括紅樹林、木麻黃及其他類型之森林或灌叢。

D：沙丘、砂礫或卵石海岸。 

E：淡水／半鹹水／鹹水之湖泊、池塘或潟湖。 

F：海草床。 

G：藻礁、珊瑚礁。 

H：其他低潮時水深不超過六公尺之海域。 

內陸型濕地 

I：河川、溪流。 

J：湖泊（超過八公頃）。 

K：池塘，包含泥灘地。 

L：林澤。 

M：草澤。 

N：泥煤地。 

O：丘陵湖泊、高山湖泊。 

人為型濕地 

1：養殖池。 

2：灌溉埤塘、水圳。 

3：水田。 

4：鹽田。 

5：水庫、水壩、儲水池、滯洪池、開鑿區等。 

6：人工濕地。 




